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2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8)良字第 105號 

主旨:為配合交通部觀光局「春遊專案」，請會員轉知帶團至彰化縣旅遊，

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彰化縣政府 108 年 3 月 25 日府城觀管字第 1080093131 號函辦理。 

2. 檢送「交通部觀光局獎助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推動國民旅遊實施要點」

1 份。 

3. 有關該縣團體旅遊補助申請方式: 

承辦人:何光鎧  電話 04-7532792  傳真 04-7289421 

 

理事長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